
关于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延续批准证书有效期
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认可函[2010]133号
各有关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 

　　今年12月多家认证机构和认证培训机构批准证书有效期行将届满，为稳妥有序地做好批准书延期的审批服务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延续批准证书有效期的审批原则及要求
　　延续批准证书有效期的审批工作将对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原有获批准开展认证或认证培训的业务范围是否持续满足审批条件进行审查。延续批准证书有效期的申请中不应包含增加业务领域的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和机构从业条件的其他相关规定，国家认监委将对下列内容进行重点审查：
　　（一）认证机构
　　1．投资各方的背景及投资额。出资人应无不良记录，出资人的经营业务不应影响认证机构从业的公正性要求；
2．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3．从事认证的每个领域有10名以上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应符合《关于进一步明确认证机构专职认证人员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的通知》（国认可[2009]51号）确定的专职认证人员条件。各认证领域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的具体要求见附件1。
　　4. 外商投资机构应当有由相应境外认证机构的最高管理者签发的、处于有效期限内的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性书面授权文件；
　　（二）认证机构分公司或分中心
　  每个认证领域具有5名以上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其中具有高级注册资格的不少于2人。
　　（三）认证机构的子公司
　  认证机构子公司的审批条件与认证机构相同。
　　（四）认证培训机构
　　1. 投资各方的背景及投资额，要求出资人无不良记录；
　　2. 注册资金不得少于人民币20万元；
　　3. 具有4名以上具备注册培训教师资格的专职教师，每项课程的专职教师不得少于2名； 
　　4. 外商投资认证培训机构还应当有由外方最高管理者签发的、处于有效期限内的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性书面授权文件；
　　二、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
　　1．认证机构需要提交《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书》及要求的必要材料；认证培训机构需要提交《延续认证培训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上述两种申请书请到国家认监委网站—表格下载栏目下载。
2．《申请书》及要求随附的全部材料应提交书面和电子版申请材料各一份。电子版申请材料中，申请书及其附件表格材料应为电子表格格式文档，其余都应制作为PDF格式的文档，其中证件证书类材料（如营业执照、身份证、认证证书样本等）应为保持原件色彩的彩色PDF文档。请把电子版申请材料刻制成光盘，随同书面材料一并报送。
3. 认证机构及其每个分支机构的材料应分别装订。分支机构需提交的材料内容详见附件2。
　　4．提交申请的机构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在审核中发现有虚假材料的，认监委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三、提交申请材料时间要求
　　由于2010年12月10日有效期届满的机构数量较多，为确保此项工作按时、顺利进行，请于2010年9月30日之前提交全部申请材料。
　　　2010年12月10日之后有效期届满的机构，请于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提交申请材料。
四、提交申请材料方式
北京地区认证及认证培训机构直接请到国家质检总局政务大厅认证/认证培训机构行政审批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以便对材料进行现场核对。其他地区机构可邮寄提交申请材料，也可到政务大厅提交申请。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邮编100088），
质检总局政务大厅   11号窗口  收 

联系电话：82262154

五、审批结果
国家认监委将对机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机构现状全部符合审批条件要求的，将在原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前换发保持原有认证业务范围的批准证书；若某个认证领域不能持续满足审批条件，换发批准书时将注销该认证领域。若机构现状全部不符合审批条件，认监委将不批准其申请并在有效期届满时注销原有认证机构批准书。
认证机构的分支机构的批准证书随认证机构批准证书一起换发，业务范围将在相应认证机构的业务范围内根据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具体写明。
附件：1. 各认证领域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员的具体要求
          2. 认证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申请材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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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认证领域专职审核员或检查员员的具体要求
	序号
	领域
	数量及注册级别

	1
	质量管理体系（QMS）
	总数10名以上，其中高级审核员不少于5名

	2
	环境管理体系（EMS）
	总数10名以上，其中高级审核员不少于5名

	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
	总数10名以上，其中高级审核员不少于5名

	4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
	总数10名以上，具体条件见国家认监委2009年第47号公告

	5
	软件能力评估（SPCA）
	10名以上相应领域人员

	6
	食品农产品认证领域（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绿色市场、有机产品认证等）
	详见《食品农产品认证机构认证人员注册数量及专业要求》（国认注[2010]11号

	10
	其他自愿性产品认证
	10名以上相应领域人员，其中高级检查员不少于5名


附件2

认证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申请材料内容
1、批准书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认证审核员/检查员基本信息表》，
5、《专职认证审核员/检查员信息汇总表》，
5、专职人员相关材料（每个专职人员一套）。

